申报变更参保人历史信息业务须知

参保人的个人身份、用工形式、军转标识、高级技术职称、待遇标准等信息发生变化，单位应向省社保局申请变更。

一、所需资料

（一）填报《参保人历史信息变更申报表》一份；

（二）按申报变更内容，提供以下资料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和“与原件相符”章：

1、“用工形式”申请变更为“原固定职工”、“城镇合同制工人”、“农村合同制工人”或“临时工”的，提供招工表或派遣证、报到证等材料。申请变更为“农村合同制职工”的，提供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必要时提供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2、“个人身份”申请变更为“干部”或“工人”的，提供有效劳动合同（合同须注明是“管理岗位”或“工人岗位”且已签订一年以上）；申请变更为“聘用制干部”的，提供合同、聘书。失业人员申请变更为“工人”的，提供解除劳动合同协议、有效期内的失业证等。

3、申请登记“军转干部”、“原工商业者”等信息的，在“职工岗位”栏填写，并提供《军队干部转业审批报告表》、《复员改转业审批表》等。

4、申请变更“高级技术职称”的，提供《资格证书》或《职称评审表》。

5、已经核定的个人历史信息结果与我局信息系统原记载不一致需变更的，无须填写表格，提供我局盖章的《职工连续工龄、标准工资核定表》或《参保职工个人历史信息审核申报表》直接申报修改。

二、办理程序

（一）在职人员由单位统一申办；失业人员由本人申办，委托他人申办的，须提供委托书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二）申办人备齐申报资料后，在我局业务大厅叫号机处按取“信息审核”号，依序等待业务办理。

（三）受理人员接收申报资料后，当场检查申报资料的完整性，符合条件的出具《受理回执》，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四）申办人在查询时间凭《受理回执》到我局领取核定结果。

（五）如对审核结果有异议，可自收到核定结果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申请行政复议。
